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117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鍾幸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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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再審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聲請再審，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聲請再審，應以再審書狀敘述理由，附具原判決之繕本及

證據，提出於管轄法院為之。但經釋明無法提出原判決之繕

本，而有正當理由者，亦得同時請求法院調取之。又法院認

為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不合

法律上之程式可以補正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刑事訴訟法

第429條、第433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敘述理由，係指具體

表明符合法定再審事由之原因事實而言，倘僅泛言聲請再

審，而未敘明具體情形，或所述具體情形，顯與法定再審事

由不相適合，或未提出足以證明再審事由存在之證據，均應

認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913

號、108年度台抗字第555號裁定意旨參照）。又聲請再審之

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場，並

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但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或陳

明不願到場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定有明

文。觀其立法理由謂：「…為釐清聲請是否合法及有無理

由，除聲請顯屬程序上不合法或顯無理由而應逕予駁回，例

如非聲請權人聲請再審，或聲請顯有理由，而應逕予裁定開

啟再審者外，原則上應賦予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庭陳述意見

之機會，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俾供法院裁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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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等語，故再審之聲請程序上不合法，經法院定期間

命聲請人補正，而逾期未補正者，既應以裁定駁回，自屬

「顯無必要」通知聲請人到場之情形（最高法院109年度台

抗字第647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查本件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鍾幸豐（下稱再審聲請人）聲

請再審，其「聲請再審」書狀雖記載「案號：112年度上訴

字第174號」，「審查客體：犯罪所得不應連帶成本計

算。一、二審法官未認定再審聲請人符合第17條第1項資

格，經由更一審認定，是為新事證，足認影響判決結果」等

語，並未具體敘明符合再審理由之具體事實，亦未附具原判

決之繕本及證據，復未釋明有何無法提出原判決繕本之正當

理由，並同時請求法院調取之，本件聲請再審之程序顯然違

背規定。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3日裁定再審聲請人應於

裁定送達後7日內，補正符合再審理由之具體事實、原判決

之繕本及證據，或釋明請求本院調取原判決繕本之正當理

由，該裁定正本已於113年10月29日送達再審聲請人，有送

達證書在卷可稽（本院卷第65頁），然再審聲請人收受該裁

定後，迄今仍未於期限內補正，亦有本院訴狀查詢表、收

文、收狀資料查詢清單附卷可考（本院卷第67至73頁）。揆

諸上開規定，本件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且屬前述「顯

無必要」通知再審聲請人到場之情形，自無需踐行該通知程

序，逕以再審聲請人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以裁定駁回

之。

三、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秀燕

　　　　　　　　　　　　　　　　　　　法　官　吳育霖

　　　　　　　　　　　　　　　　　　　法　官　鄭彩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本裁定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李良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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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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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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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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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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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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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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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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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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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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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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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再審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聲請再審，應以再審書狀敘述理由，附具原判決之繕本及證據，提出於管轄法院為之。但經釋明無法提出原判決之繕本，而有正當理由者，亦得同時請求法院調取之。又法院認為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可以補正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刑事訴訟法第429條、第433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敘述理由，係指具體表明符合法定再審事由之原因事實而言，倘僅泛言聲請再審，而未敘明具體情形，或所述具體情形，顯與法定再審事由不相適合，或未提出足以證明再審事由存在之證據，均應認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913號、108年度台抗字第555號裁定意旨參照）。又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但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或陳明不願到場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定有明文。觀其立法理由謂：「…為釐清聲請是否合法及有無理由，除聲請顯屬程序上不合法或顯無理由而應逕予駁回，例如非聲請權人聲請再審，或聲請顯有理由，而應逕予裁定開啟再審者外，原則上應賦予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庭陳述意見之機會，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俾供法院裁斷之參考…」等語，故再審之聲請程序上不合法，經法院定期間命聲請人補正，而逾期未補正者，既應以裁定駁回，自屬「顯無必要」通知聲請人到場之情形（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647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查本件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鍾幸豐（下稱再審聲請人）聲請再審，其「聲請再審」書狀雖記載「案號：112年度上訴字第174號」，「審查客體：犯罪所得不應連帶成本計算。一、二審法官未認定再審聲請人符合第17條第1項資格，經由更一審認定，是為新事證，足認影響判決結果」等語，並未具體敘明符合再審理由之具體事實，亦未附具原判決之繕本及證據，復未釋明有何無法提出原判決繕本之正當理由，並同時請求法院調取之，本件聲請再審之程序顯然違背規定。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3日裁定再審聲請人應於裁定送達後7日內，補正符合再審理由之具體事實、原判決之繕本及證據，或釋明請求本院調取原判決繕本之正當理由，該裁定正本已於113年10月29日送達再審聲請人，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本院卷第65頁），然再審聲請人收受該裁定後，迄今仍未於期限內補正，亦有本院訴狀查詢表、收文、收狀資料查詢清單附卷可考（本院卷第67至73頁）。揆諸上開規定，本件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且屬前述「顯無必要」通知再審聲請人到場之情形，自無需踐行該通知程序，逕以再審聲請人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以裁定駁回之。
三、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秀燕
　　　　　　　　　　　　　　　　　　　法　官　吳育霖
　　　　　　　　　　　　　　　　　　　法　官　鄭彩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本裁定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李良倩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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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再審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聲請再審，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聲請再審，應以再審書狀敘述理由，附具原判決之繕本及
    證據，提出於管轄法院為之。但經釋明無法提出原判決之繕
    本，而有正當理由者，亦得同時請求法院調取之。又法院認
    為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不合
    法律上之程式可以補正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刑事訴訟法
    第429條、第433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敘述理由，係指具體
    表明符合法定再審事由之原因事實而言，倘僅泛言聲請再審
    ，而未敘明具體情形，或所述具體情形，顯與法定再審事由
    不相適合，或未提出足以證明再審事由存在之證據，均應認
    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913號
    、108年度台抗字第555號裁定意旨參照）。又聲請再審之案
    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場，並聽
    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但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或陳明
    不願到場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定有明文。
    觀其立法理由謂：「…為釐清聲請是否合法及有無理由，除
    聲請顯屬程序上不合法或顯無理由而應逕予駁回，例如非聲
    請權人聲請再審，或聲請顯有理由，而應逕予裁定開啟再審
    者外，原則上應賦予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庭陳述意見之機會
    ，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俾供法院裁斷之參考…
    」等語，故再審之聲請程序上不合法，經法院定期間命聲請
    人補正，而逾期未補正者，既應以裁定駁回，自屬「顯無必
    要」通知聲請人到場之情形（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647
    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查本件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鍾幸豐（下稱再審聲請人）聲
    請再審，其「聲請再審」書狀雖記載「案號：112年度上訴
    字第174號」，「審查客體：犯罪所得不應連帶成本計算。
    一、二審法官未認定再審聲請人符合第17條第1項資格，經
    由更一審認定，是為新事證，足認影響判決結果」等語，並
    未具體敘明符合再審理由之具體事實，亦未附具原判決之繕
    本及證據，復未釋明有何無法提出原判決繕本之正當理由，
    並同時請求法院調取之，本件聲請再審之程序顯然違背規定
    。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3日裁定再審聲請人應於裁定送
    達後7日內，補正符合再審理由之具體事實、原判決之繕本
    及證據，或釋明請求本院調取原判決繕本之正當理由，該裁
    定正本已於113年10月29日送達再審聲請人，有送達證書在
    卷可稽（本院卷第65頁），然再審聲請人收受該裁定後，迄
    今仍未於期限內補正，亦有本院訴狀查詢表、收文、收狀資
    料查詢清單附卷可考（本院卷第67至73頁）。揆諸上開規定
    ，本件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且屬前述「顯無必要」通
    知再審聲請人到場之情形，自無需踐行該通知程序，逕以再
    審聲請人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以裁定駁回之。
三、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秀燕
　　　　　　　　　　　　　　　　　　　法　官　吳育霖
　　　　　　　　　　　　　　　　　　　法　官　鄭彩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本裁定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李良倩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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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再審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聲請再審，應以再審書狀敘述理由，附具原判決之繕本及證據，提出於管轄法院為之。但經釋明無法提出原判決之繕本，而有正當理由者，亦得同時請求法院調取之。又法院認為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可以補正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刑事訴訟法第429條、第433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敘述理由，係指具體表明符合法定再審事由之原因事實而言，倘僅泛言聲請再審，而未敘明具體情形，或所述具體情形，顯與法定再審事由不相適合，或未提出足以證明再審事由存在之證據，均應認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913號、108年度台抗字第555號裁定意旨參照）。又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但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或陳明不願到場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定有明文。觀其立法理由謂：「…為釐清聲請是否合法及有無理由，除聲請顯屬程序上不合法或顯無理由而應逕予駁回，例如非聲請權人聲請再審，或聲請顯有理由，而應逕予裁定開啟再審者外，原則上應賦予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庭陳述意見之機會，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俾供法院裁斷之參考…」等語，故再審之聲請程序上不合法，經法院定期間命聲請人補正，而逾期未補正者，既應以裁定駁回，自屬「顯無必要」通知聲請人到場之情形（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647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查本件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鍾幸豐（下稱再審聲請人）聲請再審，其「聲請再審」書狀雖記載「案號：112年度上訴字第174號」，「審查客體：犯罪所得不應連帶成本計算。一、二審法官未認定再審聲請人符合第17條第1項資格，經由更一審認定，是為新事證，足認影響判決結果」等語，並未具體敘明符合再審理由之具體事實，亦未附具原判決之繕本及證據，復未釋明有何無法提出原判決繕本之正當理由，並同時請求法院調取之，本件聲請再審之程序顯然違背規定。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3日裁定再審聲請人應於裁定送達後7日內，補正符合再審理由之具體事實、原判決之繕本及證據，或釋明請求本院調取原判決繕本之正當理由，該裁定正本已於113年10月29日送達再審聲請人，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本院卷第65頁），然再審聲請人收受該裁定後，迄今仍未於期限內補正，亦有本院訴狀查詢表、收文、收狀資料查詢清單附卷可考（本院卷第67至73頁）。揆諸上開規定，本件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且屬前述「顯無必要」通知再審聲請人到場之情形，自無需踐行該通知程序，逕以再審聲請人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以裁定駁回之。
三、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秀燕
　　　　　　　　　　　　　　　　　　　法　官　吳育霖
　　　　　　　　　　　　　　　　　　　法　官　鄭彩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本裁定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李良倩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